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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存福 ( 1958－) ，男，河北康保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笔者前曾发表 《从考词、考

事看唐代官员的考课标准》一文，限于篇幅，没有对考课程序及唐代考功司主导的改革及当时考第作为指挥棒的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是后续之作，聊补此缺。
①这里的 “定考”等概念，略依 《唐六典》叙述文字而定。“定考”指在京诸司及诸州、府对官员的初考，依 “应考之官，皆具

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 之意而用之，有记载也称 “书考”。余如 “判考”、
“校考”、“监考”亦皆源自 《六典》。其实，“判考”称 “掌考”亦可，《六典》云 “考功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

之考课”。考课的通用概念是 “书考”、“校定”、“校考”，有 “本司校考” 的用法。另，皇帝御考称 “内校考”、“内考”。其
“赐考”可以是程序中，也可以随时作出; 前者对大僚，后者可以是低级别官员。从 “定考” 以下，略依其性质定名，并以能

互相区别为准。因非属专用名词，故交错使用情形也有。比如，穆宗时考功员外郎李渤 “定京官考”，实即考功司 “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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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唐 《考课令》规定对官员的考课程序，唐代考课时的考词，与反映考课情况的实例，印证

着该程序的实践情况。在唐代，官员个人及相关机构尤其是考功司，先后提出过考课制度实施的许多建议

和意见。因而，考功司的履职情况与考课整顿问题，考词、考第作为指挥棒对官员行为的导向问题，唐考

课制度在宋代的余续问题，都是值得关注且应该探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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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课程序在考词、考事中的体现:

定、判、校、监、内校考 ( 御考)

考课程序，开始于在京诸司与各州、府的定考，继之以尚书省吏部考功司的判考，特委的高官

校考，及给事中、中书舍人的监考，之后报皇帝批准。皇帝另有内校考 ( 御考) ，对象是内外高

官，于这一普通程序的判考、校考期间进行。①

( 一) 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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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是分别于在京诸司与各州、府进行的。《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凡应考之官，

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其所由司，准额

校定，然后送省。”②

按 《唐六典》，中央机构或在京诸司，长官有考课其属官之责，有时由其高级佐僚辅助之，或

录事参军事佐助之，而具体负责考课的分别是仓曹参军或兵曹参军，或由功曹参军与兵曹参军分掌

文官与武官。比如，诸卫之中，据 《唐六典》 卷二十四诸卫条，左右卫在大将军、将军下，长史

负责 “季秋，则以庶官之状，赞大将军考课而升降焉”; 其具体负责考课的，是 “仓曹掌五府、外

府之文官职员，凡勋阶、考课、假使、禄俸及公廨、财物、田园、食料之事，皆掌制之。”③ 据

《唐六典》卷卷二十五诸卫府条，左、右监门卫，则 “兵曹掌本卫文、武官之职簿。凡授上、解

免、勋阶、考课、假使、禄赐主事，皆判而申牒之。”④ 左、右千牛卫，，“兵曹掌文、武官及千牛

备身、备身左右之簿书，及其勋阶、考课、假使、禄俸事。”⑤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据 《唐六典》
卷二十八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条，长史于 “季秋，以其属官之状上于率，而为之考课”; 属官则

“仓曹掌亲·勋·翊三府、广济等五府文官之簿书，凡勋阶、考课、假使、禄赐，及公廨、财物、
田园、食料皆典之”。⑥ 太子左、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掌印，兼勾簿书及其勋阶、考课稽失”，

具体则是 “兵曹掌文武官及千牛、备身之簿书，及其勋阶、考课、假使、禄俸之事”。⑦ 诸王府公

主邑司，据 《唐六典》卷二十九诸王府公主邑司条，分别由 “功曹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仪

式等事”，“兵曹掌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等事”。⑧

某些在京诸司 “各于其所由司，准额校定”，比如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条载，太仆寺，太

仆卿、少卿对其属官有考课之责，但 “凡监、牧所通羊、马籍帐，则受而会之，以上于尚书驾部，

以议其官吏之考课”，⑨ 因其受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同时，一些机构由特派使节进行考课，

比如，同是太仆寺，“每年终，监牧使巡按孳课之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焉”。瑏瑠

实例中，大理卿张文瓘，考大理寺丞狄仁杰为中上; 右仆射崔宁，考兵部侍郎刘乃上下考; 秘

书少监郑云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 御史中丞宇文融，本司校考为上下，都反映在京诸司长官

主持考课的情形。
按 《唐六典》卷三十 “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条，在地方，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牧及诸都督

府都督、诸州刺史，作为长官，皆有 “考核官吏” 的职责，其全面表述是: “其吏在官公廉正己、
清直守节者，必察之; 其贪秽谄谀、求名徇私者，亦谨而察之，皆附于考课，以为褒贬。若善恶殊

尤者，随即奏闻”。其下属中，专掌考课的是功曹参军事或司功参军事: “功曹、司功参军掌官吏

考课、假使、选举、祭祀……之事。”瑏瑡

在京诸司定考，制度上要求的对 “功过、行能” 的仔细考察，在实践中未被看重，最终流于

按照官职大小分配考第，考课呈现形式化倾向。《因话录》卷三 《商部下》所载太常寺定考一事可

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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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 澥之子 ( 裴) 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

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 “此旧例也。”充曰: “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

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 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

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惭，

遂特书上考。瑏瑢

此事发生于德宗朝，裴澥曾任刑部员外郎。其子裴充所任的太祝，共设三人，官职正九品上。

惯例所得考第仅是中考，而无上考。与其他官署一样，太常寺定考，应当是由本署主管考课的官员

进行，很可能由丞、主簿主掌，卿最后定夺。从 “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 之事看，

似乎不止太常寺，所有京师官署都是这个惯例。裴充以太常寺有特殊性为由，说服太常卿改一下旧

例。这表明，长官太常卿有最终定考权。被数落一番后，他特别为太祝裴充定了上考。
其实，冯宿讲惯例 “翰林学士书上考，谏官、御史书中上考”，也是这个套路。瑏瑣 按照官职大

小分配考第，是制度上 “准额校定”的结果。“准额校定” 的进一步表述，按 《唐六典》 卷二考

功郎中员外郎条，是 “百司量其闲剧，诸州据其上下，进考之人皆有定限。苟无其功，不要充数;

功过于限，亦听量进”。瑏瑤 则应当 “进考”人数，是按京师官署的闲 ( 务简) 、剧 ( 务繁) 情况及

州的上中下等级 ( 上、中、下州，依据户口多寡区分，实即务繁或务简) 而分配的; 相应地，不

应进考的，也得有相应人数。也就是说，上中下九等考第需要在官署现有官员中进行大体比较全面

的分配，而上官倘无大过错，就不能得中考甚至下考，否则会给人以上级领导无方的印象; 而在人

们心目中，下级成绩是由上官领导得好才取得的，而不是相反。因此，最后就出现了按官职大小配

置考第的情形。人人知道不合理，但人人都得迁就它。这就是官场病。

用考课之事开玩笑，也能反映本司定考的情形。唐赵璘 《因话录》卷五 《征部》载:

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故事: 悉纳直厅。每郎官交直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虔

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钥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柜初成，周戎时为吏部郎中，大

书其上，戏作考词状: “当有千有万，忍俊不禁，考上下。”瑏瑥

唐敬宗长庆四年或宝历初，员外郎的一项印信锁柜的小改革，大家都觉得较前方便; 郎中也欣

赏，开了个玩笑，戏作了一个考词，给的等第也颇高。只是吏部司官员，包括吏部郎中、员外郎的

真正考第，得由吏部长官———吏部尚书来定考。吏部郎中充其量是对本司官员拟考，更遑论其戏作

的考词了。

地方各州定考，《大唐新语》卷六 《举贤》所载刺史皇甫亮对尉氏县尉裴景升所作的上考推荐

词，表明州刺史有最终决定权; 瑏瑦 《旧唐书·李渤传》 所载崔元略任京兆尹，在给奉先县令于翚定

考时，给予其上下考，也显示其作为长官的定考权。自然，州刺史定考，既包括州府官员，也包括

各属县官员，县令在内，县丞、县尉也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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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是公开的。《六典》 云 “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瑏瑧 张鷟 《朝野佥载》 卷四所载武周时

盐亭县尉李详，书考日，梓州刺史问其是否公平，李详说不平。瑏瑨 其事情的前提就是考词是公开宣

读的，本人知道，同僚也知晓。每个人的考第情况都在众人的监督之下，这也是前述裴充向长官申

诉的背景之一。当然，这一制度执行也曾出现问题，《唐会要》卷八十二 《考下》 载，宣宗大中六

年七月，考功司奏章称: “近年诸州府及百司官长，所书考第，僚属并不得知。升黜之间，莫辨当

否。自今已后，书考后，但请勒名牒于本司、本州，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 其外县官，则当日

下县。如有升黜不当，便任披陈，其考第便须改正，然后得申省。如勘覆之后，事无乖谬，则论告

之人，亦必惩殿。”瑏瑩 可见当时类似秘密定考，自然会引起当事人怀疑，致有争执。不过，这一

“牒门”公示并允许论告的建议被皇帝否决，理由是 “近日俗尚矜能，人少廉耻。若牒门许其论

告，则自此必长纷争。当否之间，固有公议。”瑐瑠 但不知是继续秘密定考的情形，还是主张回到当

面定考，敕文并没有态度。

在定考过程中，应考官员本人的态度，对定考有一定的影响。除了前述的官员本人拒绝低等次

考第的情形外，也有出于各种原因而拒绝给予自己高第的情形。《旧唐书·卢迈传》载:

卢迈，( 德宗时) 转给事中，属校定考课，迈固让，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绩，不敢当上考。时

人重之。

这是应考官员本人以任官时间短且无突出政绩而拒绝上考的例证。只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有

“监考使”身份，为避嫌疑而推辞。又，《新唐书·任敬臣传》载: “ ( 任敬臣) 迁秘书郎。休沐，

阖门诵书。 ( 秘书) 监虞世南器其人，岁终，书上考，固辞。”该人拒绝上考，原因不明，但本人

推辞，估计长官就得听其所愿。
( 二) 判考

《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瑐瑡 则考功司的正副长

官郎中、员外郎，是中央官署中专司官员考核者。京师诸司及地方各州将考课情况 “送省”，实际

即送达考功司。这也是 《六典》 同条所言 “考功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瑐瑢

职掌的落点。

考功司职掌的具体内容，按 《六典》同上，是 “其检覆同者，皆以功过上使”，瑐瑣 即检勘、复

核京师各官署及地方各州申上的考课簿籍，与实绩相同而无出入者，即上报对本次考课专派的使

节，包括校考使、监考使。自然，“检覆”的基础工作，是由考功司的属吏进行的，郎中、员外郎

是总成者。

考功郎中、员外郎的 “判考”，不仅是对京司和诸州定考的检勘、复核事务，他们有权驳下各

官署的定考，即给予降级; 也有权擢升其定考，给予提升。因而，考功司 “判考”，如果仅是同意

各司定拟的考课等第，自然无话; 但若大面积地更改，被认为是考功振职的表现。德宗贞元六年、

七年，有一个可以称之为 “赵宗儒行令”的事件，据 《唐会要》卷五十八 《考功郎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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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不平，君把笔考。”详曰: “请考使君。”即下笔曰: “怯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
罢。参见 ( 唐) 张鷟: 《朝野佥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50 页。
同注瑏瑣，第 1787 页。
同注瑏瑣，第 1789 页。
同注②，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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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六年正月，以司勋员外郎判考功赵宗儒，复行贬考之令。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

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贬稍明，人知戒惧。上善之，

迁宗儒考功郎中。瑐瑤

此事 《旧唐书·赵宗儒传》记述，更为详细，涉及当事人名、职务及人数:

贞元六年，领考功事，定百吏考绩，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右司郎中独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

伦，各以过黜之; 尚书左丞裴郁、御史中丞卢绍，比皆考中上，宗儒贬之中中; 又秘书少监郑云

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宗儒复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
因此事，“德宗闻而善之，迁考功郎中”，干脆让他做了该司郎中。
《唐会要》讲 “常参官及诸州刺史”，但 《旧唐书》没涉及刺史，所涉官员皆属在京中央官署

的常参官。就此而言，赵宗儒 “领考功事”，显然是在行使 “郎中判京官考”的职权。并且在判考

过程中，对原拟考第进行了重大改动。就所举例证看，这些改动包括四方面: 一是建议罢黜，估计

是犯了 “私罪下中已下，公罪下下，并解见任” 一条，涉及到尚书都省的右司郎中、御史台的殿

中侍御史; 二是打破过去形成的俗例，考第降低一级，由中上贬为中中，涉及到尚书都省的尚书左

丞、御史台的御名中丞，官位更高; 三是对当司给予上考的，考第降低一级，降为中上，涉及到秘

书省少监; 四是对考第在中上者，大多减等入中中，京官只保留了 50 多个中上考第。
但赵宗儒 “行令”没有就此而止。翌年的贞元七年，赵宗儒领导的考功司连上奏章，就长期

以来京官考课只高不低、一例书上考的弊端，提出整顿意见:

七年八月，考功奏: “准 《考课令》: 诸司官皆据每年功过、行能，定其考第。又准开元天宝

以前敕，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来，诸司并一例申中上考。且课绩之义，不合

雷同; 事久因循，恐废朝典。自今以后，诸司朝官，皆须据每年功过、行能，仍比类 《格》 文，

定其升降，以书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应诸司长官书考不当，三品已上，具衔牒上中书门下;

四品已下，依 《格》、《令》各准所失轻重降考。”
是月，考功又奏: “准诸司官，皆据功过，定其考等。自至德后，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请覆其

能否，以定升降。”从之。自谏议大夫、给事中、郎官，有书中中考者。尚书左丞赵憬言: “前荐

果州刺史韦诞，坐赃废，请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书刘滋，以憬能言其过，奏中上考。瑐瑥

如果说，贞元六年仅仅是赵宗儒带有个人烙印的操作，七年这个举动就带有制度性约束的味道

了，并且要求对原定考单位长官书考是否不当进行处理: 长官是三品已上的，给个面子，由中书门

下的宰辅们商量定夺; 四品已下长官，直接 “依 《格》、《令》，各准所失轻重降考”，罚及主持考

课的本司长官。
大约是为了坐实这一整顿措施，同月，考功司又上奏，请求对京司申报上来的各司考课结果，

进行复核，“以定升降”，得到皇帝首肯。接下来发生的，是 “自谏议大夫、给事中、郎官，有书

中中考者”。瑐瑦 吓得尚书左丞赵憬，主动提出曾荐果州刺史韦诞，坐赃废，请求降下自己考第。因

为贞元六年就有尚书左丞裴郁，就被赵宗儒贬为中中考。与贞元六年的情况类似，五品、六品官员

相继被改定为中中考，那是属于 “一最已上，或无最而有一善”瑐瑧 的考第。
赵宗儒没有遭遇与后来李渤同样的命运。其原因为，两次行令尽管动作都较大，但赵宗儒所改

动的皆是四品以下官，而不是像李渤那样对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定考。比如，第一次涉及的官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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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右司郎中，从五品上; 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 尚书左丞，正四品上; 御史中丞，正

五品上; 秘书少监，从四品上。第二次涉及的官员，谏议大夫、给事中，皆正五品上; 郎官即六部

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前者从五品上，后者从六品上。则最高的是正四品上，最低的是从七品

上，他们虽都位置要重，但也完全在赵宗儒的判考权限内。
关于考功员外郎 “判考”，按 《唐会要》卷五十八 《考功郎中》 载: “其外官考，贞观以后，

每年定诸司长官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至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课付所司准

《式》授 ( 校) 定，遂令员外校外官考。”瑐瑨 依此，则员外郎判校外官考，实际很晚，与 《六典》
所载制度不符。《六典》作为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确定的成熟制度，应当不是虚言。不过，由于考功

司郎中、员外郎自贞观以后至开元二十四年主持贡举，其对判考的介入程度会有一定影响。
员外郎 “判考”的举措，除了前述李渤对宰相等三品以上官定考之事外，《旧唐书·王徽传》

还载一事:

( 僖宗时，王徽) 转考功员外。时考簿 “上、中、下” 字朱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 ( 王)

徽白仆射，请以墨书，遂绝奸吏之弊。
红字改为黑字，是为防止吏部考功司内部小吏上下其手。事虽微小，但足见其守职之细节。
( 三) 校考、监考

校考包括校京官考、校外官考，《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

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

监外官考。”瑐瑩 由于校考官由皇帝敕命，故一般称 “校考使”。德宗时曾一度停废 “校考使”，但不

久即恢复。瑑瑠 给事中、中书舍人 “监考”之事，《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条注: “今中书舍人、给

事中每年各一人监考内外官使。” “监考使” 也曾有中断，至代宗时复置。瑑瑡 德宗贞元八年十月，

给事中李巽监京官考，中书舍人郑珣瑜监外官考，但实例记载仅限于此，无法展开。瑑瑢 这里重点讲

校考问题。
从实例看，校考官员的 “望”且不论，“位”则有左丞相 ( 即原左仆射) 、吏部尚书、兵部尚

书、刑部尚书、刑部侍郎、御史大夫等，前面还提到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 “掌内外官

考”，实际也是 “校考”。他们都是位尊权重的高级官员。
1． 校京官考

校京官考使的校考工作，即对经考功司 ( 实际即考功郎中) “检覆”过的京司官署官员的考课

等第予以校定，或认可，或否决。先看一则否决的事例。《旧唐书·卢从愿传》载:

( 开元) 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韦抗为刑部尚书。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

前后咸称允当。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获田户之功，本司校考为上下，从愿抑不与之。
御史中丞宇文融是京官，故卢从愿本次校考，是校京官考。御史台本来给了宇文融上下考，但

卢从愿抑而不与，则最多只能是中考了。这是校考官的权力。
考功司判考本来即有权驳下各官署的定考，或降级，或擢升。但由于考功司履职情况不同，且

对一些重臣的考第，未必敢动，所以，很多时候是校考使直接肯定或否定各京司的定考。“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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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功驳下”，实际是校考使刘仁轨驳下; 待其本司长官大理卿张文瓘说明情

况，“考功特升上下考”，实际也是校考使刘仁轨给予特升。瑑瑣 无论驳下还是擢升，校考使都是在行

使其 “校考”权。
在程序上，认可考功司审核后报上的考课等第，一般未必说明理由。但涉及特殊情况，需要特

别说明理由。《新唐书·张说传附张均传》载:

( 张)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中书舍人。开元十七年，( 张) 说授左丞相，

校京官考，注 ( 张) 均考曰: “父教子忠，古之善训; 王言帝载，尤难以任。庸以嫌疑，而挠纪

纲? 考上下。”当时亦不以为私。瑑瑤

校考词不是考词，称作 “使状”，二者距离不远。考词须讲清功过、行能，“使状” 除了点明

原考词是真实的，也还要说明理由。当然，立场是校考者的。张说讲了他儿子是受他教诲成长的，

且现在担任的中书舍人职务，要为皇帝起草诏书，是个紧张而艰苦的工作; 不能因为父亲校考，就

片面避嫌而不按法度行事，一味地抑制。所以，该得上考还得给予。而当时舆论也并不以为张说是

在行私。

同样，否决考功司审核后报上的考课等第，则更要说明理由。《旧唐书·班宏传》载:

班宏，( 代宗大历中) 迁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时右仆射崔宁考兵部侍郎刘乃上下， ( 班)

宏驳曰: “夷荒靖难，专在节制; 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则下开趋竞之路; 上行

阿容，下必朋党。”因削去之。( 刘) 乃知而谢曰: “ ( 刘) 乃虽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
班宏的驳文，以为兵部权力式微，掌兵将领拥有全权，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兵部侍郎上考，与

实际不符; 且容易造成不良风气，故应降考。刘乃听说后，也识趣，声称不敢得二罪，即 “趋

竞”、“朋党”。值得提到的是，该考第是右仆射崔宁所定，是班宏的上级，他也没留情面。
京官的校考结果是公开的，如同本司定考一样。《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京官则

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瑑瑥 所以校考使多是面对应考者进行注定的。故有时可以看到类似儿戏的当

面 “赏考”。唐刘肃 《大唐新语》卷六 《容恕第十五》载: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 高宗) 总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

“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

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 “宠辱不惊，考中上。”众推承庆之弘恕。瑑瑦

按 《旧唐书》本传，卢承庆于 “总章二年，代李乾祐为刑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记载可能

有误。另外，这应是校京官考，是当面注定的。按该官 “功过”，督运而遭风失米，显然是 “过”，

故 “监运损粮”，应考中下; 但看其稳重，也不申辩，遂以 “非力所及”的不可抗力原因，改考中

中，也属有理; 再看其反应，喜怒不形于色，又改考中上。而中上考第，已经接近上考了。
校考同样与被考者的态度发生联系。《唐会要》 卷八十一 《考上》 载: “尚书左丞赵憬言: 前

荐果州刺史韦诞，坐赃废，请降其考。”但 “校考使吏部尚书刘滋，以憬能言其过，奏中上考。”瑑瑧

校考使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按要求自然须申明理由。当然，这其中是否有照顾面情问题，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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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
2． 校外官考

《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其外官，附朝集使送簿至省”，瑑瑨 因而对外官考课的校

定，也是 “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因外官均在外地，考簿是送来的，校定也只能面对各地朝集使注

定。有关外官校考之事，《旧唐书·崔隐甫传》载:

( 开元十四年) 是冬，敕 ( 崔) 隐甫校外官考。旧例皆委细参问，经春未定。 ( 崔) 隐甫召天

下朝集使，一时集省中，一日校考便毕，时人伏其敏断。帝尝谓曰: “卿为御史大夫，海内咸云称

职，甚副朕之所委也。”
这是最干脆利落的校外官考，崔隐甫以御史大夫职务校外官考。拖拉是校，速断也是校，看来

速断更符合人们的期望，玄宗皇帝也褒奖。朝集使都是地方州刺史或上佐充任，这些人长期留滞京

师，毕竟不是好事。
经过校考官的校考，在 “京官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 之后，其结果须

“各以奏闻”，即报告皇帝。这是考课的最后一道程序。一般情况下，皇帝会批准。
《唐会要》卷八十一 《考上》载，德宗贞元七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奏:

准 《考课令》: “三品以上官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考，并奏取裁。”注云: “亲王及大都督亦

同。”伏详此文，则职位崇重，考绩褒贬，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缘诸州观察、刺史、大都督府

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请奏裁。其非

节度、观察等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请不在此限。瑑瑩

这是由于赏衔太多，州、府长官，往往挂衔台省官衔以及节度使、观察使。为保证内校考规

格、减少其绝对数量，校考使建议州、府长官带台省官者，不在内校考之限，仅保留带节度使、观

察使官衔者。
( 四) 内校考 ( 御考)

按 《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其亲王及中书、门下与京官三品已上、外官五大都督，并以功过状奏，听裁。瑒瑠

皇帝钦定亲王、两省及三品以上京官的考第，这是皇帝权力，形于制度。至于 “功过状”，当

是由其所在官府及主管考课的考功司提供的。前述李渤事件，是因他直接臧否人物，如果客观地奏

上，当不会是问题。比如当时说法，讲他 “书宰相考辞太过”，则不过分是可以的。
唐代皇帝内校考 ( 御考) ，始自高祖李渊武德二年 “上亲阅群臣考绩。以李纲、孙伏伽为上

第”。据 《唐会要》卷八十一 《考上》，事因是李渊 “以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上疏论谏;

孙伏伽也 “谏赏献琵琶、弓箭者”，并 “请择正人为太子、诸王师友”，两人 “皆言词激切。故皆

陟其考第，以旌宠之”。瑒瑡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魏徵 “省其当否。有所疑者，辄于状傍注帖”，瑒瑢

这是唐代较早的皇帝内校考 ( 御考) 的事例。按 《唐六典》，太宗是按制度行事的。至于他是否都

亲自写考词，则不得而知。
皇帝为亲王、大臣内校考 ( 御考) ，有集中而作者，也有随时而作者。随时而作就可能亲自撰

写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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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亲王而作

对于亲王，尤其是胡作非为者，只能由皇帝来考课，且由他撰写考词更为合适。同时，皇帝也

希望借此敲打他们，使其有所顾忌。《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载: “滕王元婴，高祖第二十二

子也。( 贞观中) 授金州刺史。永徽中，元婴颇骄纵逸游，动作失度。”为此，高宗与书诫之曰:

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 幼闻 《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 岂谓不遵

轨辙，逾越典章? 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 关钥闭开，须有常准。鸠合散乐，并集府僚; 严关夜

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 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

率老幼，借狗求罝，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时方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

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 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

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 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

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令与王下上考，以

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 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瑒瑣

高宗给予其叔叔的这个信件，既是私人性的家书，又是公文。因为在数落了他一大通恶行之

后，最后给出了 “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的处理，是一次大警告。按 《唐六典》 卷二考功郎中

员外郎条: “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比 “职事粗理，善最弗闻，为中下”还低一个等次。瑒瑤

高宗开出的这位宗室刺史的恶行，包括: 集官吏听散乐，夜开城门，向百姓借狗求网以打猎，弹弓

打人取乐，与小人倡优博戏，冬天以雪埋人，纵容家人奴仆戏弄官人等。这些纯粹纨绔子弟的行

为，对于一个州刺史而言，当然不合适。高宗 “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只好严词警告，

冀望其悔改。
那么，这次警告的效果如何呢? 《旧唐书》本传又载: “ ( 永徽) 三年，( 元婴) 迁苏州刺史，

寻转洪州都督。又数犯宪章，削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看来并没有什么效果。后

来又被 “起授寿州刺史，转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
大略高宗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还得给他官做，只好由他去了。

2． 为大僚而作

皇帝亲自撰写考词，一般是为品高位重的大僚而写，且多是遇事并有感触而发。唐刘肃 《大

唐新语》卷四 《持法第七》载:

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余人，皆他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

徒。他官所断死囚，称冤不已; 临所断者，嘿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 “唐卿断臣，

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 “为狱固当若是。“囚遂见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

宗亲为之考词，曰: “形若死灰，心如铁石。”瑒瑥

按 《旧唐书》本传，唐临任大理卿为高宗即位之年时事; 皇帝录囚也是高宗，而非太宗; 做

御史大夫，也是高宗永徽元年事。故 《大唐新语》可能是误记，“太宗”应是 “高宗”。
按大理卿，从三品; 御史大夫，从三品，属于 “京官三品已上”，在内校考 ( 御考) 范围内。

不清楚李治给唐临的考第是第几等，但肯定不会低。“形若死灰，心如铁石” 是形容其公以奉法、
不形喜怒于颜色，又加铁石心肠。高宗认为司法官就应是这种风采。而最关键的是，外表及其内心

的酷似冷漠，并不影响其取得囚犯的信任。因这类官员，受儒家思想影响，骨子里多是怜悯。其与

囚犯的交流，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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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旧唐书·张说传》载:

( 开元十一年) 是岁，玄宗将还京，而便幸并州，( 张) 说进言曰: “太原是国家王业所起，陛

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脽上后土之祀，此

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也。”上从其言。及祀后

土礼毕，( 张) 说代张嘉贞为中书令。夏四月，玄宗亲为诏曰: “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 言则

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
按中书令，正三品。张说是玄宗即位的支持者，内校考 ( 御考) 以酬劳，自不必说。按夏四

月不是考课时节，《唐六典》 注谓 “京师百僚，九月三十日已前校定，十月一日送省”，瑒瑦 玄宗这

一内校考 ( 御考) ，也只得等待数月之后才汇聚上来。
3． 为低层有作为的官吏而作

《旧唐书·李朝隐传》载: “( 李朝隐) 迁长安令，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睿

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 ‘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曰:

夫不吐刚而谄上、不茹柔而黩下者，君子之事也; 践霤必绳、登车无屈者，正人之务也。长安

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

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

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称遗直，复见于

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阅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

中上考，兼绢百匹。
唐睿宗专门下达的这道制书，实际相当于一个专门的考词。其中对李朝隐为官行事作了比较全

面的概括，特别对其拒绝宦官请托一事大加褒赏，故赐予中上考第。
正如睿宗制书所言，皇帝的这类特殊御考，名为 “赐考”，《唐六典》 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

注称为 “别敕赐考”，瑒瑧 因为它们不在普通程序范围内。类似的赐考还有一些，对象有朝官的左拾

遗，也有地方官的郡守、州刺史，与为大僚所作的御考相交叉。但赐考只能是正面的褒奖考，不会

出现贬斥; 考第大多是中上考，个别也有上下考。如 《新唐书·韩思复传附韩朝宗传》 载: 韩朝

宗任左拾遗，睿宗诏作乞寒胡戏，韩朝宗谏曰: “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

胡，非古不法，无乃为狄? 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

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况天象变见，疫疠相仍，厌兵助阴，是谓无益。”睿宗 “称善，特赐中

上考”。这是因一谏诤而 “赐考”。又，《旧唐书·韦坚传》载，韦坚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因

沟通漕运，将各地物产水运至京师长安，使得玄宗大喜，不仅给韦坚加官，还对 “押运纲各赐一

中上考”。这是因事功而 “赐考”。又，《旧唐书·严震传》 载，严震为凤州刺史、兴凤两州团练

使，“建中初，司勋郎中韦桢为山、剑黜陟使，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德宗皇帝 “特赐上下考”。
这是因治行而 “赐考”，考第也是赐考中最高者。

二、唐代考功司履职情况与考课整顿问题

唐代有关考课的实例及相应考词的分析，已如上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个即

是考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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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功司职掌考课，故有关官员考绩的基本法——— 《考课令》 及相关制敕的实施，及考课

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建议，都由考功司提出。玄宗天宝时，考功司曾上奏有关 《考课令》
实施的问题，瑒瑨 代宗宝应时，考功司也两次奏上有关考课问题，其中一个还涉及官员功过的监察问

题，瑒瑩 但还都不能算整顿。唐代考功司较集中的奏章有三批次，对考课集中的整顿也有三次，分别

发生于德宗、宪宗、宣宗时期。
考功司第一次大规模整顿，是德宗时期。前面已通过 “赵宗儒行令” 述及大部分，这里仅列

其未及数项。
《唐会要》卷五十八 《考功郎中》载，贞元六年，赵宗儒带领的考功司，一方面申明合理的前

朝旧章，如 “六月三日，考功奏: 准天宝七载六月敕: 内外官初考无赴上日，末考不具得替日，

便注破不在校限”，对头尾交代不清的官员拒绝其参与考校; 另一方面，还欲对复杂的各类使节之

下的各色属官的考课问题进行整顿: “其年六月……又奏: 诸使下兼宪官，及检校郎官，并诸色官

充职掌者，并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课，兼具考第申省”，瑓瑠 希望各类使节对这些官员进行考课，并

将其考第申报上来。
赵宗儒之后的考功司，也还有动作。《唐会要》卷六十九 《都督刺史已下杂录》 载，贞元十四

年十一月十二日， “考功奏: 所在长吏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

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瑓瑡 因德政碑事涉考成，当然要控制。
不过，这与赵宗儒贞元初的改革无关。

考功司第二次大规模整顿，是宪宗时期。
宪宗元和五年正月，据 《唐会要》 卷六十一 《御史台中·馆驿使》 载: “考功奏: 诸道节度

使、观察等使，各选清强判官一人，专知邮驿。如一周年无违犯，与上考; 如有违越，书下考者。
伏以遵守条章，才为奉职，便与殊考，恐涉太优。今请不违敕文者，书中上考; 其违越者，依前书

下考。仍请永为常式。敕旨: 依奏。”瑓瑢 这本是对专项工作的激励措施，考功以为给予上考太宽，

建议降等。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据 《唐会要》卷五十八 《考功郎中》载，考功司开始系统的整顿:

考功奏: 外官应申考解，先无限约。请自今以后，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毕。如违本牒，使罚本

判官、决本典。瑓瑣

这是针对外官申报考解时限的规定，有违犯，罪及州府主事的判官和主典。同年十二月，考功

司又奏上有关考课的三项事宜。据 《唐会要》卷八十一 《考上》载，其一是:

考功奏: 自今以后，应注考状，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异政、某色树置、某色劳效、推断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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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纠举某色事，便书善恶，不得更有虚美闲言。其中以下考，亦各言事状，然注考，并不得失于

褒贬。如违，据所失轻重，准 《令》降书考官考。瑓瑤

这是具体而微地就考词的写法，包括考词内容及其行文进行了专门要求，冀图解决考词指事不

具体、不明确、充斥 “虚美闲言”、不书善恶、进而 “失于褒贬” 的问题。其中， “行能”、 “异

政”、“树置”、“劳效” 都要求具体指明，属于比较纯粹的行政事务。“行能”、“劳效” 不必说，

“树置”是新事物，“异政” 是特别举措因而有特别效果者。至 “推断某色狱、纠举某色事”，专

指断案法官及御史，“纠举”也可以是录事参军。上考如此，中考以下也必须 “各言事状”，褒贬

分明。违反者对书考官要依令处罚，降其考第。
其二是:

又奏: 自今已后，其有政能卓异、清苦绝伦者，不在 “止于上下考”限。瑓瑥

这是对前此规则仅给予上下考的突破，以为 “上下考” 这样的考第不足以奖能吏，希望提高，

可能会是上上考，即史书中所谓 “课第一”。 “清苦绝伦” 是 “四善” 之一的 “清慎明著” 的

“清”的极致，其典型代表大略是 《大唐新语》 卷六 《举贤第十三》 所载尉氏县尉裴景升那样的

“苦心清节”，一任县尉结束，仍然是 “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

磬”。瑓瑦 裴景升没有 “政能卓异”，由于 “无异效”，因而 “不居最课”，引起了刺史的同情，给他

请示了较高考第。可能在实践中，只有 “政能卓异、清苦绝伦”瑓瑧 同时具备，才给予上下考的; 单

独一 “清”，是不可以的。
其三是:

又奏: 据宝应二年敕: 御史台分察使，及诸道观察使，访察官吏善恶功过，稍大事当奏闻者，

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状报考功。至校日参验事迹，以为殿最。伏以近日功过，都不见牒报。今后诸司

不申报者，州、府本判官，便与下考; 在京诸司，追节级纠处，本判官校课日，量事大小黜陟。敕

旨: 从之。瑓瑨

这是个重申性的奏章，

” ， ， % ⑤



其一，关于昭雪冤狱后对原断官员错误的惩罚问题:

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狱、书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惩殿。或云 “书考日，当书下考”，至

时又不提举。请自今以后，书辨狱官人殊考日，便须书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为屈，任经廉使

及台省陈论。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长断云 “至书考日与下考” 者，如至时不举，其本州判官当书

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与 《令》、《式》 相符，便校定申奏。至敕下时后，并须

各牒府、州。瑔瑠

总原则是原断错误官员必须给予下考，否则本州判官书下考，以逼迫其履行监督责任。
其二，关于官员重复申报课绩问题:

近日诸州、府所申奏录课绩，至两考、三考以后，皆重具从前功课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检

勘不精，便有侥幸。自今以后，不得辄更具从前功绩申上。瑔瑡

地方出于私心，重复申报官员课绩，以图其得到迁升，考功要求禁止。
其三，关于考课的虚语问题:

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门资，既乖 《令》 文，实为

繁弊。瑔瑢

不依 《考课令》书考其善、最情况，只泛说其经过了几考，或称说其资历，都属于文不对题，

考功要求禁绝。
其四，关于考第与俸禄加夺不能挂钩的问题:

准 《考课令》: “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 中中者守本禄; 中下以下，每退一等，

夺禄一季。”准 《令》以此劝惩，事在必行。近年以来，与夺几废。或有申请之处，则言无本色可

支。徒挂簿书，实无给与。今按 《仓库令》: “诸给粮禄，皆以当处正仓充; 无仓之处，则申省随

近有处支给; 又无者，听以税物及和籴屯收等物充。” 《令》、《式》 昭然，不合堕废。自今以后，

每省司校考毕，符牒到州后，仰当时便具升降与夺事由申请。如违 《令》、《式》，不举明者，其所

由官，请夺俸禄一季; 其已去任官，追夺禄事，并请准 《令》、《式》处分。瑔瑣

考功司要求依照法律规定落实俸禄的加与夺事宜，否则处罚经手者; 离任者也应依法追夺。
其五，关于官员进考不实的事后追改不落实问题:

准 《考课令》: “官人因加户口，及劝田农，并缘余功进考者，于后事若不实，纵经恩宥，其

考皆从追改。”追改之事，近皆不行。自今以后，并请准 《令》、《式》处分。其因此得官者，仍请

追夺。瑔瑤

“加户口”、“劝田农”等官员进考的主要项目，事后若发现不实者，追改应依法落实。该降考

的降考，该追夺官职的追夺官职。
其六，关于考解开拆过早及不由考功开拆的问题:

诸道所申考解，从前十月二十五日到都省。都省开拆、郎官押尾后，至十一月末方得到本司。
开拆多时，情故可见。自今以后，伏请准南曹及礼部举选解例，直送当司开拆。瑔瑥

考解开拆过早及不由考功开拆，可能引起消息泄露，或给人作弊的机会。考功建议由考功司开

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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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关于给予考牒的时间不一问题:

从前以来，应得考之人，并给考牒，以为凭据。近年考使容易，给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数处

请给; 或数年之后，方始请来。自今以后，校考敕下后，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据人数，一时

与修写考牒，请准吏部告身及礼部春关牒，每人各出钱收赎。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 上考者，出

五百文。其钱便充写考牒纸笔杂用。瑔瑦

给牒时间建议统一。尤其对得到殊考和上考的，更明定法则，交钱赎牒。瑔瑧

这些奏章涉及的问题，涉及面较宽，大部分是地方州、府存在的问题。与前此整顿比较，基本

是新出现的问题，且偏离法度是其特征，多是先前规矩，“近年几废”、“近皆不行”。
德宗、宪宗、宣宗三帝时期，考功司上奏最多，也最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最多。考课形式

化、制度走形的诸多弊端，都被不客气地指出，并力图纠正。但有个不可逆的倾向，似乎越是往

后，问题越多。到宣宗大中六年，考功司对考课中的弊端，就凑了整整 10 个问题。从三次提到

“准 《考课令》”、两次提到“《令》文”、“《令》、《式》”的情况看，《考课令》所规定的诸要

节，基本上得不到执行。乱象之多，如重复申报课绩; 瞻顾情面，上考必予，下考不注; 欺骗进

考，发现后不追改; 考词空泛，乱说一通，或把寻常事当奇功异政; 乃至 “刺史皆自录课绩申

省”，等等，则唐后期考课之有名无实、问题丛生，已非一日，大有积弊难返之势。

三、考词、使状在选官中的作用及考第作为指挥棒的导向问题

考词是在京诸司、各州府对本司或本地官员所作。“使状” 是派出地方的使节对当地官员考绩

之词，如观察使，及临时派出巡视地方的郎官、御史等; 因校考者也称 “使”，其所作也可以称为

“使状”。按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侍郎条:

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之政令。……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 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其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历任考词、使状有 “清干” 及 “德

行”、“言语”，兼 “书判”、“吏用”，经十六考已上者，听拟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 。瑔瑨

《六典》该注，是一个选择性条款。由于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属于七品官 ( 从七品

上) ，若是流外官、视品官出任这些职位，只要其符合历任 “考词”、 “使状” 有上述五组词汇

( 因而也具有相应事迹) ，以及经历过 16 考以上的，可以铨选为八寺丞 ( 即太常寺、光禄寺等) 、
诸监丞 ( 即国子监、少府监等) 、左右卫及金吾卫长史。

该规定渊源于武则天时期的一道敕。原为 “其考词有 ‘清干、景行、吏用、文理’ 者，选日

简择，取历十六考已上者，听量拟左、右金吾长史及寺、监丞。”瑔瑩 关于 “考词”、 “使状” 的表

述，《唐六典》加工不多。则天时期的 “文理”，对应于 “书判” 尤其是书面的 “判” 词，唐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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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获得中上考的官员，一直有收取考钱的惯例。德宗贞元元年十二月 “敕: 六品以下，本州申中上考者，纳银钱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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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②，第 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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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参军，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詹事府主簿、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
既有殊途; 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其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七品官中，亦
为紧要。一例不许，颇乖劝奖。其考词有 ‘清干、景行、吏用、文理’者，选日简择，取历十六考已上者，听量拟左、右金吾
长史及寺、监丞。”参见注瑏瑣，第 1610 页。



举秀才科即有所谓 “文理俱高、文高理平、理高文平、文理俱平、文理粗通、文劣理滞” 等区分，

此处可以借用; 瑖瑠 “言语” 是新增的，指口语的应对，主要是回答官长询问等; 其余 “清干” 相

同，“德行”对应 “景行”。这些语汇，实际是对应 “四善、二十七最” 的。“清干” 即清廉干练，

“景行”即高尚的德行，“文理” 即文采和道理，行于判词中; “吏用” 即吏才，指做官为政的才

干。讲 “历任”，可能是其出任流外官或视品官期间，也可以是出任品官后的表现。“清干” 既包

括 “四善”中 “清慎”，也包括 “二十七最” 中的工作表现，通过 “干练” 的吏才显示，故而是

兼 “善、最”两者而言的。
这是统一性的、制度性或规范化的要求，它们可能频繁出现于考词或使状中。尽管它所针对的

仅是一小部分人，但小可以喻大。《唐会要》卷七十四 《选部上·吏曹条例》载，德宗贞元二年五

月，吏部奏章指出对考词或使状有 “清白状，并有上下考校奏成” 的官员，不受集选时间限制，

优先送吏部铨选注官。瑖瑡 考词、使状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

考课等第对官员的影响，依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郎中条: “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

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 ( 谓内外六品已下，四考满，皆中中考者，

因选，进一阶; 每二中上考，又进两阶; 每一上下考，进两阶。若兼有下考，得以上考除之) ，有

除免而复叙者。”瑖瑢 可见，考课的 “劳考”是其散官品阶 ( 本品) 迁升的 7 种情形之一，且考第越

高，进阶越多，意味着其散官品级可以得到更快提升。瑖瑣 又，《六典》 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条注:

“诸食禄之官，考在中上已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 中下已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若私罪下

中已下，公罪下下，并解见任，夺当年禄，追告身; 周年，听依本品叙。”瑖瑤 则考课等第不仅关乎

俸禄的加与夺，还关涉到解任、追回告身等仕途发展的大问题。依此，九等考第中， “中中” 以

上，是个标志，仍有机会进阶; 中上考、上下考更可以进阶; 按 《考课令》，还有 “中中者守本

禄”的规定，这样，其上的 “中上考”及其下的 “中下考”，就是焦点。当时习惯，每以 “上考”
或 “下考” 概称官员的考第。有时 “上考” 仅指上上考、上中考两等，扩大时才及于上下考; 瑖瑥

“中上考”虽不包含在典型 “上考” 范围内，但它无疑是个能让人挣足面子且保持利益的考第。瑖瑦

“下考”无疑指 “下上、下中、下下”，有时责罚时给予 “中下考”，显然 “中下” 也被理解为

“下考”范畴。
在唐代，得到上考尤其是多个上考，加上 “清白”陟状，就有铨选注官的优先机会。
《唐会要》卷六十九 《县令》 载，德宗建中元年六月，中书门下省奏准: “录事参军、县令，

三考无上考，两任共经五考以上，无三上考，及不带 ‘清白’ 陟状者，并请不重注令、录。”瑖瑧 三

次考课须有一个上考，五次考课须有三个上考，还得有考词中明确写明 “清白” 因而推荐迁升的，

才可以再度铨选为县令、录事参军，条件要求较高。
《唐会要》卷七十四 《选部上·论选事》载，文宗太和七年五月敕: “县令、录事参军，如在

011

法制与社会发展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同注②，第 44－45 页。
同注瑏瑣，第 1599 页。
同注②，第 31 页。
按 《唐会要》卷八十一 《考上》，此制来源于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敕: “凡入仕之后，迁代则以四考为限。四考中中，进年劳
一阶; 每一考上中，进一阶; 一考上上，进二阶。五品已上，非特恩。刺史无进阶之令。”参见注瑏瑣，第 1776 页。
同注②，第 44 页。

《唐会要》卷九十 《内外官禄》: “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诏: 官人得上考，给一季禄。至三年正月十一日，官得上下考，亦给。”
参见注瑏瑣，第 1955 页。
下文有 “与上考”“恐涉太优”，因而建议降为 “书中上考”，是 “中上考”不在 “上考”范围内，但前述狄仁杰得考，睿宗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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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绩效明著、兼得上下考及 ‘清白’ 状陟状者，许非时放选，仍优与处分。其余官，见任得上下

考，与减三选。”瑖瑨 此时较德宗时稍宽，没限定上考次数，但可以随时参选，“优与处分” 仍是优

待; 其余人则给予减选优遇。
所以，尽管有时朝廷要求选官可以不论考第，如 《唐会要》卷七十五 《选部下·杂处置》 载，

武周 “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敕: 选人应留，不须要论考第。若诸事相似，即先书上考; 如书判寥

落，又无善状者，虽带上考，亦宜量放”。瑖瑩 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在大多时候，考第尤其是上考

与下考两个极端，仍然是影响官员行为的指挥棒。朝廷频频发令，用上考以鼓励，用下考以警示，

两个极端考第与其他处罚手段相结合，形成了当时政令的一大特征。
针对某些重要考成事项，上考、下考一起推出，再配合以殿选、减选措施，逼迫官员就范。

《唐会要》卷六十九 《县令》载，宣宗会昌六年五月敕: “自今已后，县令非因灾旱交割之时，失

走二百户以上者，殿一选; 三百户已上者，书下考，殿两选。如增加二百户以上者，减一选; 五百

户以上者，书上考，减两选。可减者优与进改。”瑘瑠 殿选、下考，减选、上考，对县令而言就是指

挥棒。

某些特别职务也用上考、下考奖劝、罚惩之。《唐会要》 卷六十一 《御史台中·馆驿使》 载，

宪宗元和五年正月，考功奏准: 诸道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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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贞元五年正月，据 《唐会要》卷五十八 《尚书省诸司中·左右司郎中》 载，尚书省根据

“《公式令》: 应受事，据文案大小、道路远近，皆有程期。如或稽违，日短少差，加罪”的规定精

神，确定新规: “今请程序: 常务计违一月以上，要务违十五日以上不报，按典请决二十; 判官请

夺见给一季料钱，便牒户部收管。符牒再下犹不报，常务通计违五十日以上，要务通计违二十五日

已上，按典请决四十，判官夺料外，仍牒考功与下考。”瑘瑦 将决杖、夺俸料、书下考联合使用，对

象是主典和判官。
文宗太和四年九月，据 《唐会要》卷六十 《御史台上·御史台》 载，御史台奏上诸司、诸使

及诸州府县等申牒御史台不 “遵守时限”问题，要求在 “远近程限，及往复日数”限定内，“限外

经十日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罚三十直; 如两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五十直;

如三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一百直; 如涉情故违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书下

考”。瑘瑧 将罚直、书下考并用，对象是涉事判官、主管检勾的勾官司录或录事参军。
德宗贞元四年十月，据 《唐会要》 卷六十六 《大理寺》 载，大理卿于颀奏准 “诸处推事不

尽”而 “重勘覆”时的 “稽滞”问题，提出 “今后……稍涉稽迟，许本寺差官累路勘覆。如所稽

迟处分，州、县本判官，请书下考; 诸司、使本推官，夺一季俸料”。瑘瑨 将书下考、夺俸合并使用，

对象是州县判官、诸司及诸使的推官。
程限之外，更多的是实体施政出问题，受责罚而得下考。尤其在地方，由于政务繁多，千头万

绪，且一时一桩事，一时一个令，从皇帝到各中央官署都希望加大地方责任。这样，州县从长官到

主办、审核官员，其得下考的可能性极大。
玄宗开元四年十二月，据 《唐会要》卷八十一 《用荫》载，户部格敕: 官员用荫出身，“用五

品以上官荫者，须相衔告身三道”，“如申送人色有假滥者，州·县长官、上佐、判官、录事参军，

并与下考。仍听人纠告”。瑘瑩 这显然是希望从州县的长官、副职到主办及审核官员都负起审查或监

督责任，故而一色给予下考。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据 《唐会要》卷五十 《尊崇道教》 载，汴州刺史齐澣奏准: “道士、

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 《道格》 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

仍书中下考。”瑝瑠 虽没讲清州刺史、县令是否有罪且罚下考，至少主办者是有罪且应书中下考的。
宪宗元和十二年九月，据 《唐会要》卷四十一 《左降官及流人》 载，刑部奏准: 依敕 “诸道

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今后对遐远州府的左降官，“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

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瑝瑡 则刺史与经手判官、检勾官录事参军皆应为

留滞负责，罚为下考。
宣宗大中元年四月，据 《唐会要》卷六十 《御史台上·御史台》 载，御史台奏准: 论理公私

债负及婚田两竞，“经台司论诉，台司推勘冤屈不虚，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并请追赴台推勘，

量事情轻重科断。本推官若罪轻，即罚直，书下考; 稍重，即停任、贬降”。瑝瑢 即使在纯粹的民事

纠纷领域，京司、地方原推官员造成冤案的，须承担罚直、下考乃至停职、贬降后果。
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据 《唐会要》 卷九十 《闭籴》 载，御史台奏准: “今后如有所在闻闭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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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长吏必加贬降，本判官、录事参军并停见任，书下考。”瑝瑣 贬降、书下考针对从长官到判司、
检勾官等不同层次的地方官员。

类似的处分，皆以连坐形式出现。甚至长官得为下属过犯负责，或夺俸，或下考，或贬黜，成

为另一种形式的连坐。《唐会要》卷四十一《杂记》载:

( 玄宗天宝) 九载十二月二十九日敕: “责情状”，专知官有二十减十下。自今以后，判司、县

令一人犯，夺太守一季禄; 丞、簿、尉一人有犯，与县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贬黜。瑝瑤

郡太守得为本府判司及所属县令的赃犯及严重过错负责，县令得为县丞、主簿、县尉的赃犯及

严重过错负责。同官如此，举荐官吏也如此。《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载:

( 宪宗元和) 六年十月，中书门下奏: 准建中元年敕: 每年授官人，令举自代状者。……伏请

所举县令，到任刑罚冤滥，及有赃犯者，其举荐官削阶，及停见任，书下考，并准元和三年敕处

分。委御史台、诸道观察使严加察访，不得容贷。其诸道所举官属，及有状论荐人，如有赃犯、过

恶，亦请具名闻奏，量加殿罚。瑝瑥

对推荐自代的举荐者，根据情况处以削阶、停见任、书下考等处分; 对于各道被举荐者的赃

犯、过恶，也予殿罚。《唐会要》卷七十五《选部下·杂处置》又载:

( 文宗太和) 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奏: 今后请令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

府、本道尝选人中，拣勘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如刺史所举，

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 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得上下考，兼绩状者，

许非时放选。如犯赃一百贯以下者，举主量削阶秩; 一百贯以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望委

中书门下听奏进止。所举人中，如有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从之。瑝瑦

举主得根据被举荐者得到上考的人次多寡及犯赃数量的多寡，决定是否进阶、晋爵，是否加

官，以及是否削秩、移贬。当然，被举荐者有善政可以与其他被荐者犯赃抵折。
综合以上考功司履职及其他机构与个人对考课的建议和意见，唐代历朝有关情况，统计如下表

( 加粗者为主管职能机构及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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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唐代历朝对考课建言的机构与个人一览表

帝王 建言者 帝王 建言者 帝王 建言者

高祖 肃宗 文宗 中书门下、御史台

太宗 马周 代宗 考功司 武宗

高宗 德宗 考功司、校考使、中书门下、尚书省、大理寺 宣宗 考功司、御史台

武周 顺宗 懿宗 御史台

中宗 宪宗 考功司、刑部 僖宗 王徽

睿宗 穆宗 考功司 昭宗

玄宗 考功司 敬宗 哀帝

四、关于唐考课制度的余续问题

宋代曾沿唐制，考课及相应的考词，都与唐无异。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七:

考课之法废。唐制: 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

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 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 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

为上下; 其末至于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外州则司录、录事参军主之，各据之以为黜

陟。瑝瑧

在历数了唐代掌考、校考、监考、判考及四善、二十七最等考课制度后，洪迈又说:

国朝此法尚存，庆历、皇祐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
者曰: “治犴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

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 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 “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

槖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

中。”《法曹刘昭远》者曰: “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 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傅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

情。其考可书中。”它皆类此。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

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

半矣。瑝瑨

无疑，到南宋时，类似北宋仁宗庆历、皇祐间的考课及相应的考词，实践中已经不再行用了，

但仍可以看到当时个别官员文集中的考词遗留。虽然考第并不高，皆为中考，事迹却相对突出; 事

实叙述清晰，考词却不华丽。即使如此，洪迈也以为难得。他感叹南宋时 “吏据定式书于印纸”
的刻版化、程式化的规制，并希望恢复唐及宋初考课制度。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制度的演变，

往往是善制流于形式，最终莫名消失。

411

法制与社会发展

瑝瑧
瑝瑨

( 唐) 洪迈: 《容斋随笔》，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717－718 页。
同注瑝瑧，第 718 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九《选举考十二·考课》引致堂胡氏评论唐代司刑太常伯卢承

庆校考督运遭风失米事曰:

考士者当较其平素，今以一时容止而进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奸矣。然观承庆判注之语，

则知古者考课有所毁誉，而得之者以为荣禄，此亦 《山公启事》之余俗也。后世课最负犯，立为

定目，依式而书，于吏文无谬则善矣，其人有异绩美行，无由察录; 而贪贼素害，幸免按举者，即

以无过著于官簿。贤否混乱，功罪同区，未之有改也。岂非激扬之阙政乎?

是宋元人对于唐代考课，已有隔世之感。当时 “立为定目，依式而书”的考课方式，类似于

填空格，善恶、能否、清贪，无从区分，他人也无法分辨。因而，自由挥洒的唐代官员考绩，其细

密的考课标准及其有效实施，反而成为后人艳羡的良法美意。而唐代考课，或也能为当今 “德、
能、勤、绩”的干部考核标准及制度运行，提供一定的借鉴。

［责任编辑: 彭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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